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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作为俄罗斯法治国家社会公民性型塑和公民权保障的重要表达形式以及俄罗斯

公民与国家之间独特的直接对话方式的公民参与,正逐渐成为俄罗斯社会与国家二元互动关

系中的平衡支点。公民参与的权利观在俄罗斯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早期的孕育和培养,并在

俄罗斯现代社会公民参与的理论与实践中得以彰显。公民对国家治理的有序参与有力地推动

了俄罗斯法治国家发展的进程和俄罗斯市民社会的发展与独立。公民参与正在成为俄罗斯维

护公民权利及利益诉求、纠正公权力偏差、消除和预防违法行为以及预防腐败的一种有效方法

和手段。在俄罗斯政府、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和谐互动过程中, 公民不再是传统选择代议人的投

票者以及公共服务与产品的消极消费者, 正在逐渐成为自身利益表达、影响公共政策的有生力

量和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公共管理者的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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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参与作为公共参与的一种重要表达形式, 是治理理论针对西方民主制度的阙如进行反思后的

一种回应,体现着公共治理的基本价值。在法治国家构建的实践中, 公民参与的水平愈高, 国家治理就

会变得越发民主和高效。公民参与已成为现代法治国家社会公民性型塑和公民权保障的重要组成部

分,对国家权力机关的国家治理活动的民主化、法治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公民参与作为倚重社群主义

和合作主义的民间治理的重要表达形式, 正逐步成为公民及社会组织参与公众决策的重要民主表达方

式和途径。

一、早期俄罗斯法治思想启蒙与当代俄罗斯社会权利观

俄罗斯地处欧亚大陆,介于东西方文明之间,其哲学、文化、宗教等深深打上了东西方文明的烙印。

从民族起源来看,俄罗斯应属于欧洲。但它的大部分领土却分布在亚洲,这种地缘上的毗邻关系和文化

上的交叉背景决定了俄罗斯民族思想的复杂性。

产生于 17) 19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法治、宪政、民主、人权、分权以及市民社会等西方自由观

念,是西方法治国家发展的启蒙精神, 是民主思想在社会生活实践的产物。洛克在其著述 5政府论6中
提出: 在政治社会产生之前,人类生活在自然状态之下。在这种自然状态中,人们之间彼此是平等而自

由的, 但由于人类利己的天性又导致人们的自然权利处于不安定的危险之中。为了保护人们的权利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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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各种侵犯和威胁,于是人们便 /愿意放弃一种尽管自由却是充满着恐惧和经常危险的状况, 相互订立

契约, 把在自然状态中所拥有的自然权利让渡给社会, 交由他们中间被指定的人来专门加以行使;而且

要按照社会所一致同意的或他们为此目的而授权的代表所一致同意的规定来行使 0。¹
按照洛克的观

点,立法和行政及司法权力均来自于人民的同意和委托,政府成立的目的是保障人民的生命、自由和财

产权利不受他人 (也包括政府本身 )的非法侵犯和威胁,因此, 如果政府背离了人民的委托而滥用权力,

人民便有权解除契约。洛克所倡导的这种人民主权理论,成为公民参与的最初理论基础, 深刻地影响着

俄罗斯早期自由思想的产生。

¹  [英 ]洛克: 5政府论 6 (下篇 ),叶启芳、翟菊农译,商务印书馆 1964年版,第 77) 78页。

º  [法 ]卢梭: 5社会契约论 6,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 2003年版,第 12页。

»  �¾ . : �. �. �±½Î¿º¼À³±, �Â±³À³À¶ À́ÃÅµ±ÂÃÄ³À: �¶±½Î¿ÀÃÄÎ,�¶ÉÄÍ, �ÅµÅË ¶¶. , ��², 1999́ . , CÄ. 32, 34.

¼ 张俊杰: 5俄罗斯法治国家思想历史初析 6,载5求是学刊 62004年第 4期。

½  前引¼。

法国著名思想家卢梭也对公民参与做过理论阐释。他在 5社会契约论 6一书中对政治体制和公民
政治参与的权利进行了深刻阐释,并提倡公民应积极为争取参与权而斗争。卢梭认为,自由是人类应有

的最高价值,而自由的概念首先必须建立在政治参与之上,除非每个人通过参与行为做出具有社会责任

的行为,否则便不存在保障其自由的法律,也无法形成所谓的 /公益 ( generalw ill) 0或体现正义的法律。

而正是这时,个人自由也就不复存在了。正是个人在参与中所体现的自由价值及其对自由的心理感受,

才使人本身不断提升自己,并成为自己的主人,而且人们也不能随意放弃所享有的这种自由。卢梭认

为, /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就是放弃人类的权利,甚至就是放弃自己的义务0。º

在以洛克、卢梭等启蒙思想家所主张的天赋人权、人民主权等思想的影响下, 俄罗斯自然法学派的

学者通过一系列著述, 如 �. �.巴里延科的 5法的实质、国家的法律联系的学说 6 ( 1903年 )、�. �.卡特

梁列夫斯基的5权力与权利 6 ( 1905年 )、�. 萨莫科娃索夫的 5法与国家6 ( 1907年 )、�. �.萨维尔斯基的

5国家法的普遍化与俄罗斯化6 ( 1912年 )等,阐述了 /法来自社会契约0的结论,并解释说: /这个契约是

用权利进行限制的,而这种限制的依据来源于牢不可破的自然法0。»

伴随着 17、18世纪以英、法、美等资产阶级国家在争取民主、自由与人权方面相继取得胜利, 以及

/权利观 0在法学领域的广泛运用,公民参与的主张与诉求渐次被确立在各国的立法 (首先是宪法 )中并

得到了切实的保障,成为公民政治权利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现代国际社会中, 公民参与权还集中体现

在 1948年 12月 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 5世界人权宣言 6以及 19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 5公民权利和

政治权利国际公约6中。

17、18世纪的欧洲是资产阶级革命蓬勃发展的时代,而民主自由思想对正处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上升时期的俄罗斯产生了深刻影响。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时期,都曾开禁过国家对公民权限制的范

围。但欧洲早期的思想启蒙并未能改变俄罗斯人治决定一切的社会现实,按照俄国著名思想家费多托

夫 #格奥尔吉#彼得罗维奇的说法, 俄罗斯的一些进步思想是对欧洲法律文化的不成熟的理解和吸收。

此时的俄国,个人权利的获得仅仅表现为帝王的赐予, 而且不同等级还存在差别。不过,我们不能因此

而否认其历史的进步意义。在俄罗斯公民权利范围扩大的同时,国家权力也受到了相应的限制,开始出

现了国家与社会的稍许分离,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工商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也为今后市民社会的形成

和发展作了铺垫。
¼

19世纪后期,俄罗斯社会对公民权利观的基本认知较之前期相比有了较大的发展, 正逐渐趋于成

熟。�. �.科尔库诺夫提出,为了实现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应合理限制国家的活动。还有许多俄罗斯研

究者把国家的未来、个人自由权利的实现同作为构建法治国家的必要条件之一的立宪制联系起来,他们

指出, 法治国家要求在一国国内各个层面 (包括私人关系方面、政治方面以及公民和国家政权的关系方

面 )均实行法的统治, 否定任何君主专制政体和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力滥用。
½

西方法治观念在俄罗斯的全面接受和发展始自 19世纪末的最后 30年至 20世纪初,远远晚于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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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在西方的发展。俄罗斯早期自由主义者的代表们 (如 �. �.卡维林、�. �.齐切林、�. �.格拉诺夫斯

基、�. �.柯斯佳果夫斯基、�. �.米留科夫、�. �. 诺夫哥罗采夫 )非常熟悉西方的民主、人权和法治理

论,他们甚至亲眼见证了这些先进思想是如何促进了西方国家文明进步的。他们是西方先进思想和理

论的推崇者,他们甚至试图在本国以这些理论来解决面临的具体现实问题。同时,俄国资本主义经济迅

猛发展和资本阶层的不断壮大也扩大了法治和自由主义思想在俄罗斯社会生活中的影响。

¾ �¾ . : �¶Âº¿´ �. �ÀÂÎ²±¹±ÁÂ±³À. �. : �¶¿º¼Ã, 1991 .́ , �Ä. 13) 17.

¿  �¾ . : �¶Âº¿´ �. �¼±¹. ÃÀÉ. �Ä. 4) 5.

À  前引¿ , �Ä. 5.

Á  �¾ . : �ÅµÀ½ÎÆ Æ À¿ �¶Âº¿´ / /   ÂºµºÉ¶Ã¼º»³¶ÃÄ¿º¼. 1888́ . N 9. �Ä. 141) 142.

Â  杨心宇: 5早期俄罗斯法哲学评述 6,载5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62000年第 3期。

这一时期俄国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者们深受德国著名法学家耶林的 /为权利而斗争0理论的影响。
该理论明确指出:保护自身权利、自由和合法利益是每个公民对自己 (精神上的自我保护 )和对社会应

尽的义务。保护自身存在是整个生物界的最高法则。对人类而言,不仅要保护肉体存在, 而且还要保护

精神存在,而保护精神存在的条件之一就是捍卫权利。也就是说, 如果没有了权利, 人就陷入动物般的

境地, 沦为精神自杀。
¾
权利的目标是和平,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是斗争。为免遭非法蓄意侵犯,必须

与侵犯行为作斗争。正义女神一手持秤用来衡量权利, 一手持剑用来捍卫权利。没有秤, 剑就是赤裸裸

的暴力;没有剑, 秤就无法保护权利。两种象征物互为补充。只有当正义持剑的力量与其使用秤的技艺

势均力敌的情况下,才能实现真正的权利。耶林一边批驳由于胆怯、贪图安逸和漠不关心而对违法行为

采取卑鄙的容忍态度,一边要求为权利而斗争,对权利的斗争 /决不是漫无边际的, 而只有在对权利进

行蓄意侵犯而同时又忽视个人存在之际才要为权利而斗争0。¿

毋庸置疑,耶林的 /为权利而斗争 0对公民如何维护自身权利作了最佳的诠释。对该理论的科学性

与否暂不作评价,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权利既是长期不懈努力的结果,又是与生俱来的;既是冲突斗争获

得的, 又是友好交易取得的;既是繁重劳动的结果, 又是自由快乐的结果。而耶林并不认为所有的权利

都是通过自觉的行动和斗争获得的, 因为有许多习俗是在完全不自觉的情况下自然形成的,而少数次要

权利是在不自觉的情况下自行发展而来的。对于一些重要的法律观念, 则是人们通过斗争和积极努力

获得的。人类利用自身的聪明才智在地球上生活并从事其他活动,这一切注定了公民要为获得权利而

不懈努力,然而斗争除了需要聪明才智外更要依靠人类顽强的意志力来帮助人们克服重重敌对阻碍。

/任何一个想要捍卫自身权利的独立的人都有份参加到这一社会工作中来,力所能及地促进实现这一

权利0。À
耶林用这一论题确定了权利斗争 /不仅是大家共同的义务 ,而且是独立的个人的义务0。Á

此外,俄国这一时期自由派代表人物还深受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影响, 譬如俄罗斯法学家、历史学

家、哲学家、莫斯科大学教授鲍里斯#奇切林就曾对俄罗斯当时的专制制度不满, 思想中带有强烈的个

人自由主义倾向。 /他从抽象的人性出发, 阐述了自己的个人主义思想, 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主体, 是

理性自由意志和形而上学本质的载体。 -自由意志就这样构成了人作为理性本质的基本定义, 正由于

此,人才被承认为人并享有权利。因此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和决定性的起点。.在国家原则吞没私
人原则,或者前者对后者占有相当大的优势的地方,这一关系可以达到完全消灭民事平等的地步0。Â

奇

切林设想的理想国家是以符合理性、伦理的法律作为治理手段的社会共同体,它保证每个人的精神独立

和人格完整,人的自由发展与社会的发展相和谐,从而实现共同福利。出于对现实的不满, 他一方面呼

吁改革俄罗斯国家和法律制度推进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培育;另一方面又要求人们服从法的约束,避免

道德说教,把自己的希望和设想的实现寄托在君主立宪制国家上。

19世纪后半期, 对俄罗斯政治法律思想进行创造性研究的首先是社会实证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圣

彼得堡大学教授 �. �.克尔库诺夫。在克尔库诺夫的研究工作中,对合理约束国家机关活动给予法律

保障的思想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克尔库诺夫发展了分权理论, 他主张保障自由的同时对权力的行使进

行制约,为此,采取特殊的手段,如设立遵守法律的监督机关来监督国家机关的活动和权力的行使。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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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公民参与的主张,是这种思想的重要体现。
�lv

�. �.卡特梁列夫斯基是克尔库诺夫限制君主专制思想的继承人之一,他倡导建立宪政国家。他认

为有必要在宪法中将一些主要的 /必要自由0加以固定化,这些自由包括:集会和结社自由、言论和出版

自由、宗教自由、个人权利不可侵犯等。为了保障这些自由的实现,应当在立宪君主制国家中加入实现

这些自由的义务,即权力划分。他对最基本的法律文献以及国家经济对宪法的促进作用进行了深入细

致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 提出应将一系列的自由权利固定下来,同时在 /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之间 0给予

保障, 即在公民社会的宪政立法中加以确立。他还建议将 /个人权利0实现的条件固定化,首先是应得

到司法组织的保障;其次是最高权力代表机关应对侵犯公民自由权利的违法行为承担政治责任。
�lw

�lv  �¾ . : �. �. �±½Î¿º¼À³±, �Â±³À³À¶ À́ÃÅµ±ÂÃÄ³À: �¶±½Î¿ÀÃÄÎ,�¶ÉÄÍ, �ÅµÅË ¶¶. , ��², 1999́ . , CÄ. 32.

�lw 前引�lv , CÄ. 33.

�lx  �¾ . : �À³±½¶¿¼À. �. �. , �Â±³À³À¶ À́ÃÅµ±ÂÃÄ³À: ¼À¿È¶ÁÈºººÂ¶±½Î¿ÀÃÄÎ, �, 1993́ . , �Ä. 9, 38.

�ly  �¾ . : �¶Â±Ãº¾À³�. �. , 53 ³ÀÁÂÀÃ±º ÀÄ³¶Ä±À �À¿ÃÄºÄÅÈºº �ÀÃÃº»Ã¼À», ��², 1994́ . , �Ä. 14) 15.

�lz  �¾. : �±½Î¿º¼À³�. �. , �À³¶ÄÃ¼À¶ ÁÂ±³À³À¶ À́ÃÅµ±ÂÃÄ³À º Ð ÂºµºÉ¶Ã¼±Ñ ¿±Å¼±(¼ÂÅ ½́Í » ÃÄÀ½, ³ÍÃÄÅÁ½¶¿º¶) / / �À³¶ÄÃ¼À¶ À́ÃÅµ±ÂÃÄ³À

ºÁ Â±³À, 1989 .́ , �Ä. 61, 39.

�l{  �¾ . : �. �. �ÀÂÀ¹À³±, �¶ÀÂºÑ À́ÃÅµ±ÂÃÄ³±º ÁÂ±³±, �¹µ- ³À �Ã¼¾À, 2005 .́ , �Ä. 422.

�l|  前引�l{。

在这一时期,官方的法学家们再次提出俄罗斯公民的权利和自由问题,并重新对这些命题进行研

究。与此同时,支持自由主义学说的学者们 (主要从事国家行为方面的、政府行为方面的、民事方面的、

犯罪学方面的、权利理论方面等研究的学者 )在大学的课程和专题讨论中也提及这些命题。正是在这

种情形下,西欧和美国的许多理论 (包括个人自由、宪政化、国会主义、权力分立等理论 )都一一得到了

阐释。他们还谨慎地将俄罗斯的政治和法律秩序同西欧相比较,分析立法、行政以及司法的实践在多大

程度上与这些理论相符。按照这些法律学者们的观点, 俄罗斯并没有意识到个人自由权利的重要性,其

很少在国家的基本法中明确赋予公民权利和自由。而事实上, 这些自由和权利正是公民个人最迫切的

需求, 其中对生命权的保障尤为重要。法律学者们还认为, 法律不仅应明确赋予公民自由权利,同时对

执行权的权力侵扰和司法行政过程中职务人员对权利主体的侵犯,以及对受侵害的公民予以救济也应

当有明确的规定。这意味着公民可以对职务人员在司法过程中的违法行为进行控诉。

当代俄罗斯公民参与的理论来源于法哲学思想中的自由与权利理论。俄罗斯法学家 �. �.巴伊佐

夫和 �. �.涅尔谢相茨在其提出的 /法治国家0概念中明确指出了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是法治国家的主
要标志。他们认为,应将法治国家看作是国家权力机制的集合体, 这种权力机制是作用在法律的基础上

的,旨在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以及公民的合法利益。同时, 法治国家作为政治权力公开的活动,同作

为权利主体的个人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他们还主张,权利的主体是个人,依法建立权力机制的目的

旨在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以及法律利益,权力机制的综合体形成了法治国家。

俄罗斯法学家 �. �. 克瓦连科特别强调了法的至高性、社会生活的多元化以及公民与市民社会的

关系等。他认为, /政治、思想和经济应当建立在多元化的基础上; 这种多元化应当得到国家法律和规

范性法律文件的巩固和保障;当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受法律保护时, 市民社会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0。
�lx

另一位法学家 �. �. 格拉西莫夫则阐述了一种新自然法的思想,他认为: /法律本身也应当体现出社会
正义, 这种社会正义符合最高的价值 ) ) ) 人的个性;在法治国家,应当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以及保证

司法独立0。�ly�. �.萨利尼科夫的观点则带有实证主义法学的特点,他指出: /法治国家是一种实践工

具,用来保障和捍卫自由、荣誉和个人财产;是同官僚主义、地方主义和部门本位主义的斗争手段 0。�lz

法学家 �. �.莫拉佐娃认为,公民权利和自由的不可动摇性和受保障性是法治国家最基本的特征

之一。
�l{
�. �.涅尔谢相茨将法治国家的原则主要建立在人类进步的思想上 ) ) ) 人的自由。他认为这对

于理解法治国家的概念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在此基础上, 在市民社会发展过程中个人的权利得到捍

卫 0。�l| /自由 ) ) ) 作为绝对的最高价值和原则是人类进步的评判标准, 当然包括在法治国家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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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0。
�l}
�. �. 柯罗纳纽克也认为法治国家的特点包括 /个人权利的实现; 对公民自由发展的保障及个人

事务不受国家干涉0�l~
两个方面。

有着法学教育背景的俄罗斯前任总统普京主张在社会团体和联邦政府政策制定者之间建立一种合

作关系。正是基于此,俄罗斯联邦国家采取了鼓励政治参与的立场,建设性的公民参与是俄罗斯政治多

元主义与法团主义理念在保障公民有序参与方面的具体体现。民主不意味着大多数人在某项政策的制

定上能够形成一致决定,而是指各种利益集团、社会组织能够参与决策并最终达成妥协的过程;各种相

对独立的团体的存在,以及这些团体能有效地参与决策过程,是维持民主政治的重要条件。国家与社会

通过社会组织这个中介进行合作,减少冲突,维持稳定。社会组织被吸纳到政治体系中来, 其代表性地

位和联系渠道受到政治组织的承认和保护,同时在制定政策时它们有义务向政府提供意见,参与政策执

行。这种结构有利于多元利益的表达,改变了国家与社会的对立关系, 意味着双方通过合作获益。合作

型参与成为法团主义倡导的重要内容。

�l}  �¾ . : �. �. �ÀÂÀ¹À³±, �¶ÀÂºÑ À́ÃÅµ±ÂÃÄ³±º ÁÂ±³±, �¹µ- ³À �Ã¼¾À, 2005 .́ , �Ä. 423.

�l~  �¾ . : �ÂÀÁ±¿Ð¼. �. . ¡, �¶ÀÂºÑ À́ÃÅµ±ÂÃÄ³±º ÁÂ±³±. �. , 1993́ . , �Ä. 58) 61, 44.

�mu  �¾ . : �ÀÃ½±¿º¶ �Â¶¹ºµ¶¿Ä±�ÀÃÃº»Ã¼À» �¶µ¶Â±Èºº �¶µ¶Â±½Î¿À¾Å �À²Â±¿ºÐ �ÀÃÃº»Ã¼À» �¶µ¶Â±Èºº. 25 ±ÁÂ¶½Ñ 2005 .́ , �¶¼ÃÄ

�²Â±Ë ¶¿ºÑ Â±¹¾¶Ë ¶¿ ¿±Ã±»Ä¶ , www. k rem lin. ru.

�mv  �¾ . : �. �. �Å¾Ñ¿È¶³±, �. �. �¾ , �¿ÃÄºÄÅÄÀ²Â±Ë ¶¿º» Ấ±̧ µ±¿ ³ ÀÂ´±¿Í À́ÃÅµ±ÂÃÄ³¶¿¿À» º ¾¶ÃÄ¿À» ³½±ÃÄº: ÁÀ¿ÑÄº¶, ÃÅË ¿ÀÃÄÎ,

ÃÀµ¶Â̧ ±¿º¶. / / �ÃÄÀÂºÑ À́ÃÅµ±ÂÃÄ³±º ÁÂ±³±, 2008 .́ , l 14. �Ä. 2) 4.

俄罗斯学者还十分关注西方学者倡导的社会国家理论的研究。他们认为, 社会国家的功能应体现

在:对没有受到保护的成员给予社会支持 (失业者、退休者、残疾人等等 ) ;人民的劳动和健康保障;对家

庭、妇女、父亲和儿童的保障;通过在各种团体的居民中征税、专业性的社会性的规划以及国家财政计划

等方法重新分配收入,平复社会不平等的状态;对创造活动进行奖励 (各种直接的优惠 ) ; 对基础科学研

究和文化事业的规划给予财政的和其他形式的支持;同失业进行斗争 (支付失业津贴、改变专业的津贴

和进行新专业的培训的津贴 ); 参与国际间能源、文化、教育其他社会计划的实现;在社会中保持折衷的

状态, 对社会压力和冲突进行中和。但也有学者认为: 自由主义的方案是鼓吹形式上的个人自由、个人

平等以及在市民社会领域内不受国家的干涉, 但事实却是实质的不平等。消除社会中阶层对立是国家

确立社会政治使命的必要手段,这种使命是为每个人提供生活的最低需要, 为了这些目的, 国家在再分

配过程中起作用,使社会成员中的不平等状态得到修正。这些思想最终被确立在5俄罗斯联邦宪法6第

2条至第 7条中,对俄罗斯公民社会权利保障的基本措施作出了根本性的规定。

俄罗斯联邦总统在每年向俄罗斯联邦议会所作的国情咨文报告中不止一次地指出,应当通过完善

行政和司法机构,建立起有效的解决公民与国家之间争端的工作机制。比如, 2005年普京国情咨文报

告中强调: /国家政权本身,,有责任创造一切新的机会来巩固国家的现实民主制度。否认公民本身
所具有的可以按照民主和法制的方式生活 ) ) ) 就意味着不尊重自己、不尊重自己的同胞, 这就意味着不

了解过去、看不到未来。0�mu

二、俄罗斯语境下 /公民参与 0的理论内涵及实质

现代民主理论的产生,为公民参与政府公共决策奠定了理论基础。由于公民参与本身不具有强制

性,因此,公民参与的实质是公民为维护其自身权利和实现其社会诉求的基本表达形式,也是国家权力

机关对公民宪政权利和自由保护的主要表达方式及对公民当家做主的民主权利的尊重。反过来,公民

参与也意味着公民对国家、民族或某种政治团体的认同、服从和忠诚。公民参与作为保护公民权不受侵

害的手段之一,通常借助司法、行政等救济手段和固有的合法表达方式 (如诉讼、建议、申请等等 )对侵

犯其公民权利和自由的行为予以制裁。公民参与只有借助特定的法律表达形式向主管机关提出申请,

才可能获得国家的支持和保护。
�mv
正是借助公民参与,受到侵犯的权利和自由才能够得到更好的救济,

社会正义才能获得匡正,公民的诸多社会诉求最终才能得以实现。

公民参与权作为宪法性权利在俄罗斯的确立体现在 5俄罗斯联邦宪法 6第 33条的规定之中: /俄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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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联邦公民有向国家机关、地方自治机关提出个人意愿及表达个人和集体请求的权利0。基于这一规
定,在 2006年 4月 21日通过的5俄罗斯公民参与审查程序法 6第 4条将 /公民参与0这一概念定义为:

公民向国家权力机关、当地政府或官员提交的书面建议、声明或者投诉,以及公民向国家机关、地方政府

提出的口头呼吁。应当指出的是,俄罗斯将 /参与0这一概念作了扩充性解释,他们认为这一概念本身

具有综合性按照国外的立法例,通常也将申请、建议、申诉和请求都涵盖在 /参与 0这一概念范畴之内。�mw

�mw �¾ . : ¿±ÁÂº¾¶Â: �º½ºÁ¶¿¼À �. �. �µ¾º¿ºÃÄÂ±Äº³¿±Ñ Ð ÃÄºÈºÑ ³ ¹±ÂÅ²¶̧ ¿Í Ç À́ÃÅµ±ÂÃÄ³±Ç / / �±¼À¿Àµ±Ä¶½ÎÃÄ³À º Ï¼À¿À¾º¼±.

1996 .́ , l 3) 4; �ÂÏ²±¿ �. �Â±¿ÈÅ¹Ã¼À¶ ±µ¾ º¿ºÃÄÂ±Äº³¿À¶ ÁÂ±³À. �. , 1988 .́

�mx  �¾ . : �±Â±Ã¶³±�. �. �À¿ÃÄºÄÅÈºÀ¿¿À¶ ÁÂ±³À Ấ±̧ µ±¿ ����¿±À²¸ ±½À³±¿º¶. �ÀÂÀ¿ ¶̧ , 1989́ . , �Ä. 10.

�my  �¾. :�Ð²º¾À³ �. �. �Â±̧µ±¿Ã¼º» ½À²²º¹¾: ÁÂÀÈ¶µÅÂÍ ºÄ¶Ç¿À½À́ººÀ²Â±Ë ¶¿ºÑ Ấ±¸µ±¿. �. , 1998́ . , �Ä. 4; �³ÀÂ±¼ �.�. �¶±½º¹±ÈºÑ

¼À¿ÃÄºÄÅÈºÀ¿¿À À́ ÁÂ±³±́Â±̧ µ±¿ ¿±À²Â±Ë ¶¿ºÑ ³ �ÀÃÃº»Ã¼À» �¶µ¶Â±Èºº: �ºÃ. . . . ¼±¿µ. Ð Âºµ. ¿±Å¼. �. , 2004́ . , �Ä. 54.

�mz  �¾ . : �ºÂÀ²À¼À³ �. �. �À¿ÃÄºÄÅÈºÀ¿¿À¶ ÁÂ±³À É¶½À³¶¼±º Ấ±̧ µ±¿º¿±¿±À²Â±Ë ¶¿ºÑ: �³ÄÀÂ¶Æ. µºÃ. . . . ¼±¿µ. Ð Âºµ. ¿±Å¼.

�¼±Ä¶Âº¿²ÅÂ ,́ 1999 .́ , �Ä. 8.

�m{  �¾ . : �±́½±» �. �. �¼±¹. ÃÀÉ. 2009́ . ,�Ä. 199.

�m|  �¾ . : �±¾±¿¶³±�.   . �À¿ÃÄºÄÅÈºÀ¿¿À¶ ÁÂ±³À Ấ±̧ µ±¿ ¿±ÁÀµ±ÉÅ À²Â±Ë ¶¿º» (�ÂÀ²½¶¾Í ¹±¼À¿Àµ±Ä¶½Î¿À À́ Â¶́ Å½º ÂÀ³±¿ºÑ ) / /

�ÀÃÅµ±ÂÃÄ³À º ÁÂ±³À. 1996́ . , l 11. �Ä. 12) 13;前引�mx, �Ä. 25; �À²À½¶³±�. �. �±¼À¿¿ÀÃÄÎ Â±¹Â¶Ê ¶¿ºÑ À²Â±Ë ¶¿º» Ấ±̧ µ±¿

¼±¼ Æ ±¼ÄÀÂ À²¶ÃÁ¶É¶¿ºÑ ºÇ ¹±Ë ºË ¶¿¿ÀÃÄº ( µ¶½º¼ÄÀ½À́ºÉ¶Ã¼º»ºÁ ÂÀ¼ÅÂÀÂÃ¼À- ¿±µ¹ÀÂ¿Í »±ÃÁ¶¼Ä) : �³ÄÀÂ¶Æ. µºÃ. . . . ¼±¿µ.

Ð Âºµ. ¿±Å¼. �. , 1990́ . , �Ä. 15.

此外,许多立宪派学者在其学术论著中都曾试图对 /公民参与权0这一概念进行归纳总结。例如:

M. B. 卡拉谢娃认为,向公共政权机关提出参与的权利是一项宪法性权利,公民以个人或集体的名义向

主管机关提出参与,旨在保护或恢复其受到侵犯的个人权利和合法利益。公民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不

仅揭示了国家和公民之间最根本的关系, 同时也是整个苏维埃人民意志和社会自由的体现。
�mx
根据 A.

A. 德沃拉克和 A. B.柳比莫夫的观点,参与权是公民 (包括外国公民和无国籍人士 )以口头或书面形式

向主管机关提出建议、申请的权利,其同时还包括申诉权。
�my
与上述定义相比, C. A.什罗鲍阔夫对参与权

的定义更科学,也更具说服力, 他认为,公民参与是公民个人以符合法律要求的口头或者书面形式,向国

家机关或地方自治机关表达其意志的一种方式,旨在实现、享有、保护或者恢复其权利和自由。
�mz
虽然上

述定义都在一定程度上对 /参与权0的含义予以总结概括,但仍存在不足之处,如 A. A. 德沃拉克和 A.

B.柳比莫夫仅通过列举参与方式进行定义过于狭隘,同时他们没有把公民组织列为参与权的主体。

结合立法及俄罗斯各家学派的基本观点, 可以将俄罗斯语境下的 /公民参与 0概括为根据国际维权

法的规则所确立的一项独立、综合的权利保障法律制度,表现为公民及其组织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 以

个人或集体的名义向国家机关和地方自治机关提出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 旨在保障实现、维护、恢复自

身或他人的权利、自由以及合法利益。

俄罗斯学界对公民参与本质的认识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生活的复杂多样性以

及公民参与方式的综合性。公民参与本身的综合性特点主要体现为公民有权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实现

和保护自身权利、自由和合法利益,有权将这种方式作为向有关国家及其机关和组织进行信息反馈的渠

道,同时也有权通过运用该项权利最终实现其他宪法权利。客观地讲, 公民参与是实现民间治理的最重

要的途径之一,它运用现行法律规范保障实现公民参与国家事务管理、发表个人意见、维护和恢复被破

坏的自身权利、自由和合法利益的宪法权;主观地讲,公民参与是现行法律规范中某些权利的叠加,其中

包括: 批评分析政权机关工作的权利;为了改进政权机关及其官员的工作的建议权; 公民通过呈报或集

体参与,采纳、取消或者修改和补充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政权机关所作的其他决定的权利; 在实现具体

的权利和自由时获得政权机关协助的权利;参与保护 (恢复 )被破坏的自身或他人自由和合法利益的权

利;通报已知政权机关及其官员的违法行为的权利等。

大多数研究过和正在研究公民参与理论的俄罗斯学者和实践家都认为,可以将公民参与视为公民

保护自身权利、自由和合法利益的方式。
�m{
�.   .哈玛涅娃、�. �. 卡拉谢娃和 �. �.索鲍列娃认为,公民

参与权是公民保护自身权利和自由的一个重要宪政手段,是每个公民绝对享有、不受限制且不可割让的

权利。
�m|
一些学者把参与权当作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加以研究。�. �. 马里科把这种自我保护方式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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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分类:向国家权力机关和地方自治机构提出参与; 对官员破坏公民权利的作为或不作为控诉;向媒

体和维权组织、社会协会提出参与申请。

�m}  �¾ . : �Åµ±¼À³ �. �. �Â±³À³Í¶ ÁÂÀ²½¶¾Í ÅÉ±ÃÄºÑ ½ºÉ¿ÀÃÄº ³ ÀÃÅË ¶ÃÄ³½¶¿ºº ¿¶ÁÀÃÂ¶µÃÄ³¶¿¿À» ( Á ÂÑ¾À») µ¶¾À¼Â±Äºº:

�³ÄÀÂ¶Æ . µºÃ. . . . ¼±¿µ. Ð Âºµ. ¿±Å¼. �±ÂÎ¼À³, 1982́ . , �Ä. 4) 7; �ÂÍ¸ ±¿ÄÀ³Ã¼±Ñ �. �. �Â¶µÃÄ±³ºÄ¶½Î¿±Ñ º ¿¶ÁÀÃÂ¶µÃÄ³¶¿¿±Ñ

µ¶¾À¼Â±ÄºÑ Â±¹³ºÄÀ́ ÀÃÀÈ º±½ºÃÄºÉ¶Ã¼À́ À À²Ë ¶ÃÄ³±: �³ÄÀÂ¶Æ . µºÃ. . . . ¼±¿µ. ÐÂºµ. ¿±Å¼. �. , 1982́ . �Ä. 9) 11, 14) 19;

�±Â²¶ÂÀ³ �. �. �¶¾À¼Â±ÄºÑ Â±¹³ºÄÀ À́ ÃÀÈº±½ºÃÄºÉ¶Ã¼À À́ À²Ë ¶ÃÄ³±. �. , 1975́ . �Ä. 12) 16; �ºÂÀ³ �. �. �±Â±µÀ¼ÃÍ

À́ÃÅµ±ÂÃÄ³¶¿¿À» ³½±ÃÄº³ Ấ±̧ µ±¿Ã¼À¾ À²Ë ¶ÃÄ³¶. �. , 1992 .́ �Ä. 163) 168; �½ºÃÄÂ±ÄÀ³  . �. �Â±³À Ấ±̧ µ±¿ ¿±À²Â±Ë ¶¿ºÑ ³

ÀẤ ±¿Í ÁÅ²½ºÉ¿À»³½±ÃÄººÀẤ ±¿Í ¾¶ÃÄ¿À́ ÀÃ±¾ÀÅÁÂ±³½¶¿ºÑ ³ÅÃ½À³ºÑÇÃÄ±¿À³½¶¿ºÑµ¶¾À¼Â±ÄºÉ¶Ã¼À́ À ÁÂ±³À³À́ À À́ÃÅµ±ÂÃÄ³± ³

�ÀÃÃºº: �ºÃ. . . . ¼±¿µ. Ð Âºµ. ¿±Å¼. ��². , 1997́ . �Ä. 63) 67; �³ÀÂ±¼ �. �. �¶±½º¹±ÈºÑ ¼À¿ÃÄºÄÅÈºÀ¿¿À À́ Á Â±³±́ Â±̧ µ±¿ ¿±

À²Â±Ë ¶¿ºÑ³ �ÀÃÃº»Ã¼À»� ¶µ¶Â±Èºº: �ºÃ. . . . ¼±¿µ. ÐÂºµ. ¿±Å¼. �. , 2004 .́ , �Ä. 49) 52.

�m~  �¾. : �À¾±ÂÀ³±�. �. �ÀÂ¾ Í ¿¶ÁÀÃÂ¶µÃÄ³¶¿¿À» µ¶¾À¼Â±Äºº ³ �ÀÃÃºº. �. , 1998 .́ , �Ä. 7) 10; �Åµ¶¿¼À �. �. �ÂÑ¾±Ñ

µ¶¾À¼Â±ÄºÑ: ¾Àµ¶½º ÁÂ±³½¶¿ºÑ. �À¿ÃÄºÄÅÈºÀ¿¿À - ÁÂ±³À³Í ¶ º¿ÃÄºÄÅÄÍ . �¼±Ä¶Âº¿²ÅÂ ,́ 2003́ . , �Ä. 109) 115; �Å³ÀÂÀ³ �. �.

�À¿ÃÄºÄÅÈºÀ¿¿Í ¶ ÆÀÂ¾Í ¿¶ÁÀÃÂ¶µÃÄ³¶¿¿À» µ¶¾À¼Â±Äºº: �³ÄÀÂ¶Æ . µºÃ. . . . ¼±¿µ. ÐÂºµ. ¿±Å¼. �. , 1984́ . �Ä. 2) 5.

�nu  �¾ . : �À¹½À³±�. �. , �ÅÄ±Æ º¿ �. �. �À¿ÃÄºÄÅÈºÀ¿¿À¶ ÁÂ±³À �ÀÃÃºº. �. , 1999 .́ �Ä. 84) 90; �Åµ¶¿¼À �. �. �¼±¹. ÃÀÉ. �Ä.

109) 113. �À¿ÃÅ½ÎÄ±¿Ä�½Ð Ã: Á Âº¾¶É±¿º¶. �É¶²¿º¼ �. �. �À¹½À³À», �. �. �ÅÄ±Æº¿±"�À¿ÃÄºÄÅÈºÀ¿¿À¶ ÁÂ±³À �ÀÃÃºº " ³¼½Ð É¶¿

³ º¿Æ ÀÂ¾±ÈºÀ¿¿Í» ²±¿¼ ÃÀ ½́±Ã¿À ÁÅ²½º¼±Èºº -   ÂºÃÄÌ, 2004 .́ (º¹µ±¿º¶ ÄÂ¶ÄÎ¶, Á ¶Â¶Â±²ÀÄ±¿¿À¶ ºµÀÁÀ½¿¶¿¿À¶) .

�nv  �¾ . : �Å³ÀÂÀ³ �. �. �¼±¹. ÃÀÉ. �Ä. 6) 8.

�nw �¾ . : �. �. �y¾Ñ¿È¶³±, �. �. �¾ , �. �. �¹¶ÂÃ¼ºÃ: �½ÎÄ¶Â¿±Äº³±ÃÅµ¶²¿À» ¹±Ë ºÄÍ ÁÂ±³, Ã³À²Àµº¹±¼À¿¿Í Çº¿Ä¶Â¶ÃÀ³½ºÉ¿ÀÃÄº

) �¿ÃÄºÄÅÄ À²Â±Ë ¶¿º» Ấ±̧ µ±¿ ³ ÀÂ´±¿Í À́ÃÅµ±ÂÃÄÃÄ³¶¿¿À» º ¾ ¶ÃÄ¿À» ³½±ÃÄº. / / �ÀÃÅµ±ÂÃÄ³¶¿¿±Ñ ³½±ÃÄÎ º ¾¶ÃÄ¿À¶

Ã±¾ÀÅÁÂ±³½¶¿º¶. 2008́ . , l 5. �Ä. 6) 9.

此外, �. �.丘达科夫、�. �.克雷让托夫斯卡娅、�. �. 法尔别洛夫、�. �.基洛夫、  . �.阿里斯特

拉托夫、�. �.德沃拉克一致认为,公民参与是最直接的民主表达形式之一。
�m}
他们认为, 直接的民主形

式是指为了解决重要的社会问题,公民及其组织以直接的方式表达其意志, 如对国家权力机关和地方自

治权力机构所作的决策施加影响,监督其工作并纠正违背其利益需求的决定或作为。令人难以反驳他

们观点的理由是,事实上公民参与有能力达到这一目标。

也有人认为,公民参与国家权力机关的制度不能被当作直接的民主形式,
�m~
因为其不能反映和代表

所有人的全部意志,也不能让人人都遵守,而且直接的民主制度是由宪法制定的, 即公民投票和自由选

举 ( 5俄罗斯联邦宪法 6第 3条第三款 )。因此,可以把公民参与 (请愿 )当作所谓的公民院外活动制度,

即对政权温和地施加影响的一个环节。
�nu
因为公民参与仅仅是借助于建议、愿望、申诉等形式来表达公

民的意志,但这些方式并不总能让所有的或部分的国家权力机关必须履行决定。
�nv

公民个人可以通过各种参与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意愿,比如对国家政策的态度或者对任何一个权力

机关工作的态度;公民参与可以直接保障公民实现聚会权、集会权、示威权、游行权和防护权, 使国家和

地方权力机关能关注社会重要问题, 而这些参与是上述权力机关研究国家民主发展趋向的决定因素时

必须加以考虑的。
�nw

三、俄罗斯公民参与权的内容及特点

公民参与权是公民为实现自己的政治利益、通过立法倡议对政权机关施加影响, 要求公共权力机关

提供相关文件、确定和证实有关事实、赋予某种法律地位、进而实现和保护个人权利与自由的权利。

5俄罗斯联邦宪法 6第 33、52条和第 53条都规定了公民可以向国家机关和地方自治机关提出个人

参与和集体参与的意愿,其中包括对上述机关的决定和作为 (不作为 )提出申诉。在这种情况下, 公共

权力机关应听取公民意见,同时保证申请人不会因在参与中所表达的意见和建议而遭受迫害,公共权力

机关的这些职责同公民权利是相对应的。向权力机关提出申诉、对相关机关行为提出申诉的宪法保障,

是参与权内容的法律基础,随着部门法律调整的具体社会关系的扩大, 这种宪法保障还会得到进一步发

展。在 5俄罗斯联邦宪法6中,公民参与权不仅包括部门法中相关的权能, 还包含专门的政治方面的内

容,即公民参与国家事务管理方面的权利。就这个意义来说,公民有权针对以下特殊议题向公共权力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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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递交参与申请书:国家实施政治、社会经济改革措施; 修改和补充现行法律;废止或法律实施等问题。

�nx  �¾ . : �±ÄÅ¹À³ �. �. �¼ÄÅ±½Î¿Í¶ ÁÂÀ²½¶¾Í Ä¶ÀÂºº ÁÂ±³±. �±Â±ÄÀ³, 2004 .́ , �Ä. 284) 287.

�ny  前引�nx, �Ä. 285.

�nz  �¾ . : �À¿µ±ÂÉÅ¼ �. �. , �ÂÀ¼ÀÁÎ¶³ �. �. �À¾¾¶¿Ä±Âº» ¼ �¶µ¶Â±½Î¿À¾Å ¹±¼À¿Å "�ÁÀÂÑµ¼¶ Â±ÃÃ¾ÀÄÂ¶¿ºÑ À²Â±Ë ¶¿º» Ấ±̧ µ±¿

�ÀÃÃº»Ã¼À» �¶µ¶Â±Èºº ( ÁÀÃÄ±Ä¶»¿Í ») . �. : ��� " ÃÄºÈ º¿ÆÀÂ¾ ", 2007́ . , / /��� "�À¿ÃÅ½ÎÄ±¿Ä�½Ð Ã".

在俄罗斯联邦行政法、税法、土地法、海关法和其他一系列部门法中,其规定的参与权不涉及政治方

面的内容。此类参与权的特点表现为公民可以要求国家提供某种公共服务,以及按照行政程序对公共

权力机关的决定和作为 (不作为 )提出申诉。俄罗斯某些学者将行政法中的参与权看作是公民行政申

诉权。当然,这并没有构成公民对权力机关的某些具体行政行为行使公民参与权的限制。

俄罗斯有两类公民参与主体:第一类是有权向政权机关提出参与的申请主体;第二类是必须在法律

规定的期限内以法律规定的程序和形式接受、审理和答复参与申请的审查主体。第一类申请主体主要

包括俄联邦公民、外国公民、无国籍人士及组织 (法人形式或非法人形式 )。俄罗斯联邦立法对第一类

参与主体没有规定限制性条件,只要达到规定的法定年龄和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即可。第二类参与审

查的主体主要包括俄罗斯国家机关、地方自治机关及其官员。此外,行使某些国家职能的非国家机关及

单位也被视为公民参与的审理主体。比如,某些自治性组织 ) ) ) 职业 (行业 )团体就属于这种主体, 其

被赋予了国家的某些监督和管理职能,比如发放许可证。这类行使某些职权的组织有责任同公共权力

机关一样,按照法定的程序来审查公民参与的诉求。

公民参与审查主体的义务是与其相应的权力职能相对应的。其义务
�nx
包括: 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

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受理、登记、审查和答复公民提出的参与申请;对于没有履行相应义务的政权机关

及其官员,责令其改正并根据不作为或消极的作为所可能导致的不良后果, 追究其相应的法律责任。公

民参与任何一项法律规定都确定了权利与义务相对等的原则,权利主体在享有法定权利的同时,必须同

样承担相应的法定义务。
�ny
因此, 作为公民参与的申请主体在享有相应权利的同时, 也要承担相应的义

务,其中包括参与主体不得恶意利用公民参与权达到造谣中伤的目的,如威胁官员 (或其家属 )的生命、

健康或财产,否则要承担法律责任。公民参与主体的上述权利和义务是通过向下列机关提出参与申请

来实现的,这些机关包括俄罗斯联邦总统、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俄联邦政府和权力

执行部门及其他机关、俄联邦主体的司法机关、俄联邦主体的权力执行机关、俄联邦主体的首长 (俄联

邦主体政权最高执行机关的领导人 )、上述机关的其他官员、地方自治机关及其官员等。
�nz

根据俄罗斯公民的请求、愿望和要求的差异,公民参与权的领域和范围相当广泛。例如, 根据俄罗

斯联邦经济发展与贸易部 2004年 1月至 7月期间,在审查企业与联邦权力机关相互关系方面涉及公民

参与的 210起案件的调查结果中,有 46起是由公民和组织直接向联邦国家权力机关提出参与申请而提

起的。

根据对公民参与申请者的诉求内容,俄罗斯公民参与主要涉及如下领域: (一 )建议修改和补充有

关联邦部委活动方面的现行法律,通过相应的有利于公民和组织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和单个法令; (二 )

请求对有关联邦部委活动方面的现行法律进行解释; (三 )请求提供关于联邦部委活动方面的信息, 涉

及解释法律问题的除外; (四 )如果联邦部委涉及国家采购并作为订购人,建议签订国家合同、许可证合

同和投资协议,建议在公开透明的前提下开展合作; (五 )对国家机关所属机构的作为 (不作为 )提出申

诉,请求协助解决具体组织或个体企业主经营活动中的问题等等。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 俄罗斯公民参与体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俄罗斯公民的参与权受宪法保护。 5俄罗斯联邦宪法 6第 17条第二款和第 55条第二款规

定,公民自出生之日起即取得参与权,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因为国家机关、地方自治机关的行为而丧

失该权利,但法律另有限制规定的除外,譬如限制重复参与、恶意使用参与权,未成年人和无行为能力人

的参与权利能力的限制问题等。也就是说,参与权是与生俱来、不可剥夺的, 但也存在限制性例外。正

是由于宪法保障公民的参与权不被剥夺, 未成年人和无行为能力人才得以成为该项权利的主体,因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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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年龄和心理健康状况不是其被剥夺权利和自由的标准,但允许法律在特殊情况下对该权利予以

限制。

�n{  �¾ . : �ÀÂÀ¼º¿ �. �. �µ¾º¿ºÃÄÂ±Äº³¿Í » ÁÂÀÈ¶ÃÃ º ±µ¾ º¿ºÃÄÂ±Äº³¿À - ÁÂÀÈ¶ÃÃÅ±½Î¿À¶ ÁÂ±³À. �. , 2006́ . , �Ä. 148.

�n|  �¾ . : �ÀÃÅµ±ÂÃÄ³¶¿¿±Ñ Ä±»¿±º ¶¶ ¹±Ë ºÄ±³ �ÀÃÃº»Ã¼À» �¶µ¶Â±Èºº / �Àµ À²Ë . Â¶µ. �. �. �ÅÃ±, �. �. �¶µÀÂÀ³±. ��². , 2007́ .

�n}  �¾ . : �Ð ½½¶Â �. �. �Åµ¶²¿º¼º XV - XV I ³¶¼À³ / �. �. �Ð ½½¶Â, �. �. �¶Â¶Á¿º¿. �ÀÃ¼³±- �¶¿º¿ Ấ±µ, 1952́ . , �Ä. 44) 45.

�n~  �¾ . : �Ð ½½¶Â �. �. �Åµ¶²¿º¼º XV - XV I ³¶¼À³. �Ä. 195.

第二,俄罗斯公民参与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口头或书面的形式 (如建议、申请、上诉或者请愿 )向有关

机关及其官员表达参与意愿并发挥其参与作用。因此, 公民有关自由搜集、获取、转达、筛查和传播信

息
�n{
的权利就可以通过公众参与的方式得以实现。具体表现为:公民有权向国家政权机关要求其提供

工作方面的信息,以及涉及主体权利、自由和合法利益的有关信息,但涉及国家秘密和其他受法律保护

的秘密除外。
�n|

第三,俄罗斯公民参与通过个人参与和集体参与发挥作用,即公民能够独自或者同其他主体组成团

体来实现自己的参与权,这个团体可能是已注册的法人或者是没有注册的公民协会。

第四,俄罗斯公民参与的客体为受法律保护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它们可以是主体与生俱来的,

也可以是主体通过合法途径获得的。

第五,俄罗斯公民参与具有坚实的法律基础, 其在国家立法中 (联邦级的、联邦主体级的和地方级

的 )都有一定程度的体现, 如5俄罗斯联邦宪法 6、5俄罗斯联邦自治市政府法 6、5俄罗斯联邦行政法 6、

5俄罗斯联邦民法典6、5俄罗斯联邦刑法典 6、5俄罗斯联邦家庭法 6、5俄罗斯联邦民事诉讼法 6、5俄罗

斯联邦刑事诉讼法6以及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准则和俄罗斯联邦缔结的国际条约和协议。
第六,俄罗斯公民参与制度具有特殊的法律调节机制, 其采用特殊的法律表达方式 (劝说、强制、上

诉、监督和监视 )和运用特殊的法律调整手段 (行政调查、法律强制措施、刑事追诉等 )以及接受多个部

门法 (行政法、民法、刑法、宪法、自治市政府法和国际法 )的调整。

第七,俄罗斯公民参与调整的是公民及其组织与呈报、接受、审理和解决公民参与的国家政权机关

之间的法律关系。

四、俄罗斯早期公民参与的历史演进

虽然公民参与是现代民主制度的产物,但其思想的产生及实践并非始自现代社会。俄罗斯早期公

民参与的历史大体可以分为俄罗斯帝国时期和前苏联时期两个阶段。

(一 )俄罗斯帝国时期的公民参与

俄罗斯的公民参与具有悠久的历史, 早在沙皇时代以前, 俄罗斯第一部封建法典 ( 1497年颁

布 ) ) ) ) 伊万三世的5律书 6,就首次明确赋予公民享有请求的权利。 5律书 6第 2条明确规定公民有权

向有司法裁决权的机构或组织进行控诉的权利。 /任何向大贵族申诉的人, 都不得被赶走,而是由相关

部门接待所有申诉人 0。但是5律书6中的相关规定过于笼统, 对于双方当事人均缺少约束力, 这使得在

涉及土地的诉讼案件中,法官们极力维护封建地主的立场, 拒绝对农民土地的合法权益进行确认和保

护。为此,农民因不满 5律书6第 2条的规定而抱怨, 而法官则指责 5律书 6第 2条的规定不明, 缺乏有效

的裁决规则。
�n}

公民参与机制在俄罗斯的确立和发展经历了相当漫长的时间。彼得一世时期, 逐渐规定了公民参

与的主体、进行公民参与的工作程序及主管人员和申请人的责任与义务等。 1550年的 5律书 6又对参与
的具体问题进行了明确和具体化。上述两部5律书6对公民参与的管辖权问题进行了明确规定: 1.当申

请人向其管辖地的被申请人提出申诉时, 被申请人应该组成 /参议会 0; 2. 如果申诉人不是按管辖地申

诉的话,那么大地主法官应当拒绝对其进行审理,并 (按 1497年 5律书6 )应当向大公爵或者公爵指派的

相关人员说明,或者 (依 1550年5律书 6)向沙皇说明, 而后者则指定法庭进行调查审理。
�n~

在公民参与权发展的历史进程中, 1649年 5律书 6是最重要的一部文件。该律书规定, 禁止申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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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向沙皇递交呈子,必须先将呈子递交给相应的管理机关,只有在主管机关拒绝受理呈子或者审查机

构对案件未作裁决的情况下,申诉人才可以直接向君主申诉。
�ou

在俄罗斯沙皇时代,递呈子者是某些阶层居民与权力机关及其官员往来联系的重要手段。在进行

行政改革时,彼得一世十分重视有关公民申诉的处理工作,并成立了参议院和事务委员会负责接受民众

的申诉请求。虽然成立了专门处理民众诉求的机构,但是参与申请人还是习惯将呈子直接呈递给彼得

大帝本人。为此,彼得一世在 1722年 2月 23日关于受理呈文并转送政府首脑审查的批示中写道, /递

交呈文者到处惹麻烦,他们把自己的呈文送交给陛下本人,不让人安宁 0。�ov

�ou  �¾. : �À²ÀÂ¿À¶ Å½À¸ ¶¿º¶ 1649 À́µ±: �É¶². Á ÀÃÀ²º¶ µ½Ñ³Í ÃÊ ¶»Ê ¼À½Í / �. �. �ºÇÀ¾ºÂÀ³, �. �. �ÁºÆ ±¿À³. �. , 1961́ . �Ä. 8.

�ov  �¾ . : �Â¶À²Â±̧ ¶¿Ã¼º» �. �. �±¼À¿Àµ±Ä¶½ÎÃÄ³À �¶ÄÂ±I / �. �. �Â¶À²Â±̧ ¶¿Ã¼º», �. �. �À³ºÈ¼±Ñ. �. , 1997́ . , �Ä. 86) 88.

�ow �¾ . : �Â¶À²Â±̧ ¶¿Ã¼º» �. �. �±¼À¿Àµ±Ä¶½ÎÃÄ³À �¶ÄÂ±I. �Ä. 77) 79.

�ox  �¾ . : �ºÃÄÑ¼À³ �. �. �±¼À¿Àµ±Ä¶½ÎÃÄ³À �¼±Ä¶Âº¿Í II / �. �. �ºÃÄÑ¼À³, �. �. �À³ºÈ¼±Ñ. �. , 2000́ . , �Ä. 516) 517.

�oy  �¾. : �. �. �ÍÃ¼À³±: �Ä±¿À³½¶¿º¶ º Â±¹³ºÄº¶ º¿ÃÄºÄÅÄ±À²Â±Ë ¶¿º» Ấ±̧ µ±¿, / / �Â±³À º ÁÀ½ºÄº¼±. 2007́ . , l 3. �Ä. 121) 125.

彼得一世于 1722年 4月 27日在 /枢密院职位 0命令中明确了呈文工作的具体程序。命令中规定,

接受呈文并转送政府首脑审查的人可将把对委员会、办公室以及作出不公正裁决的审理机构的申诉呈

递给沙皇。在审议申诉时,沙皇下令按照章程和宣誓处理案件。需要指出的是, 正是在这一时期,俄罗

斯第一次成立了呈文工作部门。
�ow

彼得一世去世后,叶卡捷琳娜一世对该命令进行了修正,在此前可以通过递呈子人将下级机关的申

诉直接呈报给沙皇,叶卡捷琳娜一世时期则通过枢密院来处理此种民众的参与请求。

1763年,叶卡捷琳娜二世签署了申诉和请愿审议程序宣言,该宣言规定了民众参与的审议程序, 对

于应当由审判部门审理的案件,应当将申述书返还给请愿者, 以便其将案件递交给审查部门。
�ox
1763年

宣言的意义在于:首先,该宣言是第一部规定申诉审查程序的文件;其次,该宣言明确了整个国家机关处

理申诉的工作程序;再次, 该宣言划分了参与国家机关行政和司法的工作分工。

1810年 1月 1日, �. �.斯佩兰斯基所拟定的 5国务委员会成立宣言 6对向国家权力机关进行参与

的程序进行了例行修正。根据该宣言,在国务委员会中组建一个专门部门, 该部门由委员会下设的请愿

委员会负责,该委员会直接受理向沙皇提出的参与请愿书。有三种参与申请书属于委员会的职权范围:

申诉书、奖励和宽恕请愿书、提案。宣言针对每个申请书都从形式和实质两方面规定了特别的审理程

序。宣言还规定了非由国务委员会审查的申请清单,主要包括匿名请愿、重复请愿 (就这类请愿已经给

予了拒绝 ), 以及对已失去法律效力的决策的申诉。与此同时, 宣言还规定了行之有效的向俄罗斯沙皇

递交请愿书的客观诉讼程序。然而, 该宣言并没有废除诉讼程序存在的等级观念,比如规定只有贵族会

议可以向沙皇申诉,而对于所有其他等级的居民来说,一直到 1905年 2月仍保持着以前的申请程序, 该

申请程序受到上级行政机关官员的限制。 1890年 3月 21日申请受理委员会改组为受理沙皇请愿书陛

下办公厅。 1895年 /国务委员会及其改组 0宣言对接收和审议申请书的程序稍稍进行了修订。�oy

在受理俄罗斯民众和其他请愿机关申请的制度中, 还设立了事务特别处,其任务是对政府枢密院裁

定的申诉进行审查。该机关是与沙皇接收请愿书办公厅同时成立的,是一个按特别委托行事的机构,其

特别之处在于只审议那些向办公厅管理总局提交的申请, 以及其他申诉、请愿、解释和文件等。特别处

不处理案件本身,它只是审查提出申请的理由是否充分,有无必要将其移交给枢密院共同会议审议。

综上所述,俄罗斯帝国时期的 1497年 5律书 6首次明确规定了向俄罗斯国家机关递交呈文的法律

制度准则,该 5律书6允许臣民递交申诉,直至沙皇。然而,真正向国家首脑请愿只是到了彼得一世时才

成为可能,彼得一世对该领域的立法进行了很大程度的修订,为俄罗斯国家增添了一系列用于审议公民

向沙皇请愿的新职位。而叶卡捷琳娜二世也对其臣民请愿给予了不少关注。

(二 )前苏联时期的公民参与

1917年 3月 (俄历 2月 )爆发的 /二月资产阶级革命 0并没有废止俄罗斯帝国时期的法律以及其他

规范性法律文件,因此俄罗斯帝国时期确立公民参与的调整机制没有任何改变。直到 1917年 /十月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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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 0胜利以后,新生的红色政权废除了帝国时期所有关于处理公民参与的法律和规则。在苏维埃政权

成立的最初几年中,根本不存在处理公民表达社会诉求的专项规范文件。处理这类事情的工作原则,直

至作出最后决定,都是由列宁亲自参与制定的。
�oz

在前苏联最初颁布的宪法中,也没有明确公民参与权。公民参与方面的权利仅仅是由各类决议和

其他受法律约束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规定的。这一时期涉及公民参与的第一部法令是 1918年 11月 8日

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5关于准确适用法律6。该法令规定了苏维埃国家所有机关和官员有接受

公民控告和请愿的职责,
�o{
明确了苏维埃国家所有机关和公职人员有受理 /共和国任何公民对国家机关

办事拖延或对公民合法主张加以阻挠而提出申诉参与 0的职责。�o|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

1919年 12月 30日还颁布了有关纠正国家机关及工作人员办事拖沓的法令,法令中规定了递交和审议

公民参与申请的相关程序。 1919年 4月 12日,全俄中央委员会颁布法令将监督、受理和审查公民参与

申请的职责赋予了国家监督机关。国家监督机关还成立了审议申请、控诉的专门机构。后来,在国家高

级机关和中央机关通过的各种法令中,还分析了公民参与案件审查的基本状况, 并制定了接待民众诉求

的工作程序等。

�oz  �¾ . : �±½Î¼À³ �. �. �ÅÉÂ¶̧ µ¶¿º¶ ÁÀÃÄÅÁº½±̧ ±½À²±. . . �Ä. 6.

�o{  前引�oz , �Ä. 17.

�o|  �¾ . : �Í Ã¼À³±�. �. �Ä±¿À³½¶¿º¶ º Â±¹³ºÄº¶ º¿ÃÄºÄÅÄ±À²Â±Ë ¶¿º» Ấ±̧ µ±¿ / / �Â±³À º ÁÀ½ºÄº¼±. 2007 .́ , l . 3.

�o}  前引�oz , �Ä. 19.

�o~  C¾. : �¶µÀ¾ÀÃÄº ���º ����. 1968 .́ , l 35. �Ä. 368.

�pu  �¾ . : �¶µÀ¾ÀÃÄº ������. 1977́ . , N 41. �Ä. 617.

�pv  �¾ . : �¶µÀ¾ÀÃÄº �������. 1978 .́ , N 15. �Ä. 407.

1958年 8月,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了5关于审议劳动者申诉信件、控告和声明中严重不足6

的决议,提出了吸纳社会人士参与该事务的问题。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 1960年 2月

25日颁布的5关于整顿为民办事和解决其日常需要时官僚作风的措施 6的决议, 也包含有关纠正办事拖

沓方面的具体措施。 1967年 9月,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了 5关于完善审议上访信件和接待劳动

者工作 6的决议, 特别强调指出公民的信件是加强和扩大党与人民联系、鼓励公民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

一个重要形式,是表达公众意见的手段,也是有关国内生活信息的一个来源。
�o}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1968年 4月 12日通过的5有关审议公民建议、声明

和申诉程序 6, �o~
是规定公民向权力机关申诉的程序的主要基准文件。该文件确立了对所有权力机关和

社会组织都必须遵守的审议公民参与的原则和处理期限。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强调指出,国家权力机关

应该提供和保障公民实施建议、声明和申诉等权利所需的必要条件。国家领导层承认,在实际操作中往

往遇到以下情况:未及时审查申请书、未及时正式答复所提出的问题、官员未亲自接待公民、未充分监督

所通过决策的执行情况、某些公共机构对现行立法解释工作抓得不够,未分析发生申诉的原因,未采取

措施纠正发生类似问题的原因。公民控诉的原因五花八门,最常见的原因集中在政府机构的低效率和

对民众建议及诉求的怠慢等方面。

在前苏联时代,处理公民参与的工作被认为是国家和党政机关活动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人们将权力代表的主张视为民众参与管理国家、证明人民和党之间密切联系的具体行为, 而公民向官员

递交的信件往往是国家机关了解社会各阶层生活信息的可靠来源。 1977年苏联宪法明确将公民参与

的机制确立下来。该宪法首次规定了公民参与的内容, 其第 49条规定: /公民有权向国家机关和公共

机构提出关于完善其活动、批评工作中不足的建议。0�pu另外还规定了公民、社会机构和劳动集体有权参

与国家和公共事务管理,讨论和通过全国性和地方性法规和决策 (第 48条 )。

当时作为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俄罗斯根据 1977年苏联宪法的原则精神也颁布了 1978年宪法,其中

第 47条明确了公民有 /直接以及通过其代表参与社会和国家事务管理 0的权利;
�pv
该宪法第 51条还规

定 /俄罗斯联邦公民有权向国家机关和官员递交个人和集体的参与申请书,国家机关和官员有义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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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职权范围内审议这些参与申请书, 并通过相关决议, 按法律规定的期限给予合理的答复 0。这一规定
表明, 公民对权力机构的参与成为公民直接参与国家和公共事务管理的宪法标准。

需要指出的是,自 1977年苏联宪法生效后,并没有通过审议公民请求、申诉和声明程序方面的规范

性文件,只是根据 1980年 3月 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命令 (该命令于 1980年 6月 25日被核准批

准 )和 1988年 2月 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5关于公民建议、申请和申诉审理程序的命令 6进行了修

改。1989年 12月,苏联总检察长 A. ¡.苏哈列夫曾向苏联最高苏维埃提交了国家管理机关、企业、机关

和组织审议公民参与程序的法律草案,但并没有得到支持。

1990年苏联最高苏维埃委员会针对公民参与问题, 起草了苏联公民参与法草案,并发表在5人民代

表 6杂志上以便讨论, 但该法律草案最终并没有获得通过。
�pw

(三 )公民参与与俄罗斯现代法治进程

法治国家的构建是俄罗斯现代社会转型面临的长期目标和根本任务。俄罗斯宪政发展问题作为法

治国家的核心要素,需面对改革与发展中的诸多问题,既有国家权力的分配,也有公民权利的保障,还有

市民社会层面等问题。
�px
而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是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其中最主要

的途径就是国家及社会事务管理的公民参与以及私权利如何得到有效保护。在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博弈

中,公民参与在保障公民权益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pw �¾ . : �³±¿É¶¿¼À �. �. �ÀÃÃº»Ã¼À¶ ¿±ÂÀµÀ³½±ÃÄº¶: Â±¹³ºÄº¶, ÃÀ³Â¶¾¶¿¿Í ¶ Ä¶¿µ¶¿ÈºººÁ ÂÀÄº³ÀÂ¶ÉºÑ. �. , 2003 .́ , �Ä. 56.

�px  杨昌宇: 5宪政:当代俄罗斯法治国家构建的基础 6,载5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62006年第 4期。

�py  �¾. : �±Ãº½Î¶³±�. �. �Â±³À Ấ±̧ µ±¿ ÀÂ´±¿º¹±Èº» ¿±À²Â±Ë ¶¿º¶: ¿ÀÂ¾±Äº³¿±Ñ¾Àµ¶½Î ºÁÂ±¼Äº¼± Â¶±½º¹±Åºº, / / �±¼À¿Àµ±Ä¶½ÎÃÄ³À

ºÏ¼À¿À¾º¼±, 2005 .́ , l 5. �Ä. 23.

在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相互博弈的关系中,后者总是更强大的一方。首先, 国家可以通过各种机构

维持自身的正常活动,并拥有绝对的权力和专门用于有效体现自己意志的强制工具;其次, 国家拥有足

够的物质资源来实现自己的权力;再次,国家可以遵循公众利益至上的原则限制个人的权利与自由。作

为公权力,其与私权利的区别在于:一方面要保障社会和国家活动的基础,使其作为社会和国家存在的

条件; 另一方面又要满足个人的利益。

众多的政治学家和法学家承认, 公民与公共权力机关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这种利益冲突如不能

得到消解或缓和必然最终会导致政治危机,其发生的根源是公民与政权机关的疏远和民主的虚假。危

机发生的根本动因是共同利益与个人利益不符,个人对国家政权保障公民利益的方式和方法存有异议、

对自身政治活动持负面态度,以及公民个人因意识到不能自由表达自己的选择或意愿时而产生的负面

心情和感受。
�py

在俄罗斯,不仅 /公民与权力机关 0存在着冲突,事实上, 这种类似的冲突也会出现在 /商业企业与

政权机关0的关系体系中。在 /公开论坛 0俱乐部举办的题为 /国家与商业企业相互关系的前景0会议

上,商业企业界代表曾指出,在国家与商业企业的相互关系中, 国家竭力想最大限度地发挥主导作用。

如对大公司的投资和决策程序予以监督, 而对中小商业企业的关心和关注当局却分派各地区负责。

2004年 10月 21日至 22日, 俄罗斯经济合作与立法倡议发展大会在总统饭店召开了题为 /政权机关与

商业企业相互关系法律调节的方向与途径 0第八次会议。根据会议总结材料可以作出结论:会议参加

者 ) ) ) 商业机构的代表一致认为,在 /商业企业与政权机关0关系体系中,国家过度地占据着主导地位,

大型商业企业和政权机关同流合污的危险趋势仍未得到制止,官员腐败现象仍十分猖獗。

公民与政权机关的冲突也渗入到了公民参与审查领域,因为公民参与所产生的社会关系已经成为

公民与国家机关之间相互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公民对政权机关的疏远, 以及商业组织和国家机

关之间存在的冲突,社会和国家不断加深和发展的矛盾,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失衡,不可避免地会对

提高公民参与审查的质量造成严重阻碍。

为了能在社会与国家的二元互动关系中建立平衡支点, 必需创建有效的机制,使公民能够对公共权

力机关施加影响以及对其活动实施监督, 公民参与权的有效保障即可实现这一目标。公民向公共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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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提出参与意愿,不单是因为他们想要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更重要的是他们希望获得国家权力机关

所提供的公共服务。正因如此,每天都会有个人向公共权力机关提出参与申请。

对于权力机关来说,公民参与是作出高质量决策、同时了解公民对社会愿望和需求等相关信息的重

要途径,同时也是加强同公民的沟通、满足个人愿望和利益的有效手段。通过公民参与可以掌握社会舆

论和公众情绪的动态,发现公共权力机关在行使其职权时的积极趋势和消极趋势。集体请愿,尤其是那

种社会影响面较大的集体请愿,将很有可能成为某种能够引起社会关注、引发国家机关和社会舆论思考

的 /早期报警系统 0。因此,国家若拥有了有效的参与审理及其分析和统计机制的话, 就可以及时对公

民现有的愿望和需求作出反应,这样一来国家就可以建立起同社会的密切联系,避免在 /公民与官员 0

的相互关系中发生冲突。

�pz  �¾ . : B. B. �±¹±Â¶³±: �²Ë ±Ñ Ä¶ÀÂºÑ ÁÂ±³±º À́ÃÅµ±ÂÃÄ³±, �. , 2001́ . , �Ä. 324.

�p{  参见何勤华、任超等: 5法治的追求 ) ) ) 理念、路径和模式的比较 6,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第 52) 61页。

�p|  �¾ . : �. �. �±Ê ±ºº¿±, �. �. �±Ê ±¿º¿, �Ã¿À³Í �ÀÃÃº»Ã¼À À́ ÁÂ±³±, �. , 2008 .́ , �Ä. 42) 44.

�p}  前引�p| , �Ä. 45.

�p~  前引�p| ; �. �. �±ÂÄÍ Ê º¿ , �¶Ã¼À½Î¼À Ä¶¹ºÃÀ³ À Á¶ÂÃ½¶¼Äº³±Ç Á¶Â±³À³À À́ ³ �ÀÃÃºº. �. , 2009́ . , �Ä. 167.

总之,在现代法律范畴框架中,法治国家的特性决定了必须建立个人权利、自由和合法利益的有效

保障机制并且保障其职能的发挥。在法治国家中, 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是最高价值。承认、维护及保护公

民的权利和自由是国家的义务,决定了法的本质、内容及适用, 也决定着国家权力机关和地方自治机关

的工作内容 ( 5俄罗斯联邦宪法6第 2条和第 18条基本精神 )。公民参与成为了任何一个民主法治国家

人和公民法律地位及其尊严得以维护的重要价值判断标准。

法治国家是以发育成熟的市民社会为基础的, 现代法治国家需要 /中产阶级 0在社会结构中取得优

势地位。因为在 /市民社会中, 法律已不是那些拥有经济和政治垄断的人们的意志,而是体现着自由、

平等和正义标准的社会各阶层的妥协 0。�pz公民参与是一国社会公民性型塑以及市民社会培养的最直接

的方法和途径。市民社会对于法治国家形成的价值在于能够促进法治国家内在机制的形成。第一, 法

治作为一种秩序状态,要求在国家体系内法律得到普遍遵守且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而维护法治秩序的

首要条件是国家权力受到有效制约; 第二,法治也体现为秩序维护中的内在理念或精神,法治是确立民

主、权利和自由等价值理念的载体。而市民社会为上述条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 1)以市场经济为基础

的市民社会为法治提供理性规则; ( 2)市民社会孕育了自由、平等的法治理念; ( 3)市民社会是民主的坚

实基础; ( 4)以市民权利制约国家权力。
�p{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认识:

首先,公民参与是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公民参与是一个独立于国家而又与国家相互影响的个人

或组织联盟 (自由、权利、义务、道德、财产等 ), 它形成分散化的权利和利益要求。正是公民参与的这种

多元分散的权利和利益要求,不仅分割了国家权力,而且 /能够压制国家权力,以迫使国家为社会服务,

从而保障和促进公民的权利和自由0。
�p|

其次,公民参与是产生 /中产阶级 0和促进社会阶层分化的优良土壤, 其为法治国家提供强大的社

会动力和确立 /中产阶级0在社会结构中的优势地位。

再次,根植于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公民参与,通过批判法律草案和参与立法等活动来影响国家的法律

创制活动,通过执法评价和监督等活动来影响国家法律的实施,
�p}
使法治国家的法律成为市民社会权利

和自由的有效保障,而不是国家权力运作的手段。因此,公民参与是法治国家民主的基础力量,它通过

对权利、自由的诉求来干预立法和国家活动,限制了公权力的自由泛滥。

公民参与对自由、权利和秩序的诉求提供了法治国家的价值原则。市民社会的成长是个协调有序

的进程,它强调多元论,但又反对激烈冲突,因此市民社会是多元而和谐的。
�p~
在公民参与的基础上, 市

民社会形成了平等、自由和权利价值理念,以及建立在多元利益和价值基础上的秩序理念。 /法治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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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现实保证0,
�qu
公民有序参与的诉求和理念为法治国家提供了自

由、平等的价值原则。以公民参与为基础的俄罗斯市民社会的构建构成了法治国家的社会基础。同时,

公民参与的自由、权利和秩序诉求为俄罗斯法治国家确立了基本的价值原则。

结  语

公民参与是一项体现俄罗斯公民与国家之间独特对话形式的市民社会制度, 其在俄罗斯的产生和

发展经历了早期的孕育和培养过程, 并在俄罗斯现代社会得以迅猛发展。尽管在对公民参与的基本认

识方面还存在不同的理论观点,但这并未影响俄罗斯国家在以政府主导型的法治国家构建中对公民参

与权的确立及有效保障。公民参与已经成为俄罗斯法治根基构建的主要途径和手段。同时, 公民参与

也是俄罗斯预防腐败、纠正公权力偏差、消除和预防违法违纪行为的一种有效方法和手段。在俄罗斯法

治国家构建过程中,与俄罗斯市民社会有关的自由权利及利益诉求的实现都是通过公民参与机制来实

现的。在政府、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和谐互动过程中,公民不再只是公共服务和产品的消极消费者,或只

是传统选择代议人的投票者,而成为了表达自身利益、影响公共政策的有生力量, 更是与公共管理者一

起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合作伙伴。市民社会中公民组织等第三部门以及私营部门, 只要得到公众的认

可,也可以成为不同层面的权力中心,它们完全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分担管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物品和

公共服务的职责。
�qv

�qu  前引�pz , �Ä. 349.

�qv  夏晓丽: 5政府善治与公民参与 ) ) ) 基于治理的视角 6,载5济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62008年第 3期。

民主的另一个含义是监督,为保障公民自由权利不受公权力的侵害,俄罗斯市民社会组织通过公民

参与方式限制公权力泛滥以保障自身利益的实现。公民参与一方面加强了公民对公共权力运用的制

约,另一方面,避免了权力部门在实施公共政策时可能导致的公共利益价值取向的扭曲,从而保障了俄

罗斯公共政策的公共性,提高了公共政策的科学性。

A TheoreticalAnalysis of C itizens. Participation in theRule of Law in Russia

LIU Hong-yan

Abstract: As a particu larmode o f d irect d ialogue between cit izens and the State ofRussia, the c itizens.

participat ion has promo ted the fo rmation o f soc ial citizens in the rule of law and protect ion o f citizens. rights.

A s equilibrium of interact ion betw een the society and state, cit izens. part icipation has deve loped both in theo-

ry and pract ice in Russia, forcefully enhancing the process o f the ru le o f law and deve lopment and independ-

ence o f citizens. soc iety. Besides, cit izens. partic ipation has been an effective w ay o f protecting citizens.

rights, rectify ing the d iscrepancy of state power, e lim inating and preven ting crimes and corrupt ion. In the in-

teract ion among the governm en,t society and ind iv idua ls, c itizens are no longer the trad itional voters as repre-

sentat ives, nor the passive consumers o f public serv ice and products, but g radua lly develop into parties w ith

the ir ow n interest to influence pub ic po licies and partners o f pub lic adm in istrators to offer public w elfare.

Key words: Russia; cit izens. participat ion; the ru le of law; v ision o f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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